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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涉河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水闸、箱涵、管道、缆线、泵站、码头、取水口、排放口等永久或临时建设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50201  防洪标准

GB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423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

GB50513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

GB/T27647  湿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GB/T50805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50139  内河通航标准
CJJ11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J37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JTG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SL435  海堤工程设计规范

SL520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水利部办建管[2004]109号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0.1  河道 
具有自然的汇流功能，且流域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自然水流。
3.0.2  河道管理范围 
经批准的水务主管部门划定管理河道的范围：有堤防的河道，为堤防外坡脚线两侧外延八米至十五米范围内；无堤防的河道，为河道两侧上口线外延八米至二十五米范围内；防洪防潮海堤，为堤防内、外坡脚线外延每侧三十米至五十米范围内。

3.0.3  涉河建设项目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非防洪类建设项目。
3.0.4  河道行洪断面  
河道在通过一定频率洪水时的水面轮廓及其以下的过水空间。
3.0.5  巡河道路  
路面高程高于设计洪（潮）水位，用于河道或海堤防汛抢险、日常管理维护的交通道路和桥梁，在防汛抢险期间作为防汛抢险专用通道，可以禁止无关车辆与人员进入。
4  总则
4.0.1  为进一步加强涉河建设项目的管理，保障城市防洪（潮）安全，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协调防洪（潮）工程与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关系，制定本规范。
4.0.2  涉河建设项目应符合《防洪标准》（GB50201）的规定；应符合深圳市防洪（潮）规划、河道整治规划、航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涉河建设项目除应在规划国土主管部门办理选址手续外，还应征得水务主管部门的同意。
4.0.3  涉河建设项目，严禁危害堤岸结构安全、严禁降低堤岸防洪（潮）标准，不得影响堤岸、巡河路等河道建筑物和水环境改善工程设施的安全和正常使用，不应影响河势稳定，不应影响河道水环境质量和景观效果，不应影响河道现状和今后防洪排涝、水质改善、生态景观等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不应影响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
4.0.4  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防洪评价报告的编制与技术评审工作。

4.0.5  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现行水利和其他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要求。
5  一般规定

5.0.1  涉河建设项目不应在河道行洪断面内设置建（构）筑物，确因结构需要设置的，不得降低堤防防洪（潮）标准和河道行洪能力，不应造成水位壅高，有条件的河段应采取拓宽行洪断面的方式补偿所占的河道断面。
5.0.2  施工工期6个月以内的涉河建设项目不宜在汛期施工，汛期涉河建设项目不得在河道行洪断面内施工。在防汛防旱防风期间施工时应服从三防指挥机构的管理。

5.0.3  在河道行洪断面内实施的涉河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充分考虑临时工程对上、下游两岸的洪水影响，提出相应施工期的导流标准和导流方案，工程完工后必须彻底清除临时工程设施及其他杂物。
5.0.4  涉河建设项目不应使用堤顶或巡河道路作为施工道路，经论证确需使用的，必须征得河道管理部门的同意。
5.0.5  涉河建设项目必须采取可靠的施工方法确保堤岸结构、巡河道路、水环境改善工程等河道堤防工程及沿河的光纤、摄像头等其附属设施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如造成损毁的，建设单位负责按原设计标准修复，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5.0.6  涉河建设项目施工时，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水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涉河工程建设方案，并接受水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项目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通知水务主管部门参与验收。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将工程竣工资料报水务主管部门和河道管理单位备案。项目投入使用后，其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加强管理，保障使用安全。

5.0.7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涉河建设项目建（构）筑物应设置永久性的识别标志。

6  防洪评价管理
6.0.1  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应根据河道堤防以及涉河建设项目相关的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及管理规定如实客观的开展防洪影响分析评价，并对其评价的主要结论负责，若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未按照主要评价结论执行，则建设单位应承担因其造成的一切后果。
6.0.2  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应分析评价涉河项目对防洪（潮）、治涝、河流水生态环境、水工程运行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分析评价相应设计频率洪水对涉河建设项目的影响。

6.0.3  在防洪评价报告编制过程中，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应充分与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沟通协调，充分收集并了解涉河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和运行管理规定，提出合理可行的结论和建议。
6.0.4  对由于涉河建设项目先期建设对规划的水工程建设项目的影响，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应进行充分分析和评价，理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条件，提出合理的调整建议与防治补救措施，避免出现拟建水工程建设项目难以实施或无法实施的情况。

6.0.5  当涉河建设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管理范围与河道堤防管理范围交叉重叠时，应由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以及河道堤防管理单位三方进行协调，就重叠范围内工程设施建设和管理维护存在的问题以及协作方式提出解决方案。
6.0.6  编制涉及河道堤防的防洪评价报告时，应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试行）》（水利部办建管[2004]109号）要求进行编制，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基本情况、河道演变、防洪评价计算、防洪综合评价、防治与补救措施、结论与建议，以及相关的附图、附表、专题报告、规划用地文件等附件。
6.0.7　编制涉及蓄滞洪区内的防洪评价报告时，应按照《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520）要求进行编制，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基本情况、洪水影响分析计算、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结论与建议，以及相关的附表、附图、专题报告、规划用地文件等附件。

6.0.8  防洪评价报告编制所采用的基本资料应完整、准确；报告应清晰表达涉河建设项目与现状河道堤防等相关工程的形位关系、清晰表达涉河建设项目与规划的水工程建设项目的形位关系；采用的计算分析方法、边界条件及参数选取正确；评价结论和建议完整可靠、合理可行。
6.0.9  涉河建设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建设改变了原河段水文计算条件时，防洪评价报告中的水文水利计算成果应进行必要的分析计算。
6.0.10  防洪评价报告提出的防治与补救工程措施应有基本确定的设计方案及工程量，非工程措施应切实可行；涉及占用河道行洪断面的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计算结果应明确列出阻水比。

6.0.11  防洪评价报告以及编入防洪评价报告的涉河建设项目相关技术文件应通过校审、签章齐全。

6.0.12  防洪评价报告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应重新编制。

1  防洪评价报告无责任栏或无签章。
2  防洪评价报告所引用的涉河建设项目的前期文件或设计文件已过期。
3  防洪评价报告所述及的涉河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与现场或事实情况不符。
4  评价过程、结论和建议违反法规规章、违反技术标准。
5  涉河建设项目的规模、选址或建设方案出现重大调整。
6  防洪评价报告经初审或评审，其主要或关键性的结论和建议没有被认可、涉河建设项目布置方案存在重大争议或者明显不合理。

7  跨河跨堤建设项目
7.1  跨河跨堤桥涵
7.1.1  跨河桥涵的防洪标准除满足桥涵建筑物自身规定外，还应满足河道规划整治的防洪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跨河桥梁不应低于100年一遇；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桥梁不应低于300年一遇；城市道路桥梁不宜低于100一遇。
7.1.2  道路跨越河道时应优先采用桥梁的方式。跨河桥梁采用平交方式跨越上口宽度不大于10米的河道时，经论证可采用以涵代桥的方式，跨越不大于5米的河道时，应采用单孔箱涵，跨越5~10米的河道时，可采用双孔箱涵。箱涵过流能力应满足行洪安全要求并留有富余，箱涵过流断面不应小于规划河道断面的1.2倍。
7.1.3  桥梁跨越上口宽度大于10米且不大于25米的河道时，应一跨过河；桥梁跨越上口宽度大于25米且不大于50米河道时，最多采用两跨过河；跨越大于50米的河道且需要采用多跨的方式跨越河道时，各跨跨度不应小于16米。

7.1.4  跨河或跨堤桥梁应优先采取立体交叉方式跨越巡河或巡堤道路。经论证跨河桥梁必须与巡河或巡堤道路平交时，必须设置必要的交通管理设施，以保证巡河或巡堤道路在正常管理维护和防汛抢险期间的畅通。
7.1.5  跨河或跨堤桥梁的净空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桥梁梁底高程不应低于河道规划的防洪（潮）水位加安全超高，并应考虑河道正常淤积后的影响，且不应低于现状的岸顶或堤防防浪墙顶高程。
2  桥梁净空高度应满足河道保洁、疏浚等管理维护作业船舶通行要求；跨越有通航要求的河道时，桥梁净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的要求。

3  桥梁净空高度应满足巡河路或箱涵顶部检修道路通行、河道管理、防汛抢险等方面的要求，通常情况下不应低于3.5m，如因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时，其净空高度可以根据巡河路或箱涵顶部检修道路的使用要求经论证后确定。

7.1.6  跨河桥梁因结构需要在河道行洪断面内设置墩柱的，墩柱型式应有利于水流流态的稳定，墩柱的轴线应与水流流向一致，经论证墩柱的轴线不能与水流流向一致时，其夹角不得大于5度。
7.1.7  跨河桥梁墩柱不宜布置在河道深泓线上，桥梁墩柱基础顶高程应在河道护底结构或冲刷线以下。

7.1.8  跨河或跨堤桥梁墩柱基础、墩柱等构筑物不应布置在堤防、护岸、巡河道路及水质改善设施等堤防或河道建筑物范围内；桥梁桩基础、墩柱等构筑物与堤防或河道建筑物外轮廓线的水平净距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且必须大于2.5米。
7.1.9  桥梁桩基础、墩柱施工时，应避免采用振动的施工工艺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桩基施工对邻近建筑物的挤压，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提出必要的安全监测内容及指标，施工期间应对邻近建筑物进行安全监测。
7.1.10  跨河桥梁因结构需要在河道行洪断面内设置墩柱、桥台等构筑物时，有条件拓宽行洪断面的河段应采用适当方式补偿所占用的河道断面，避免水位雍高；不应采用硬化局部河段断面、局部降低河段糙率或加高堤岸的方式来补偿河道行洪能力；桥梁阻水比不得超过5%，同时桥梁所有人应负责做好相应的防洪预案。

7.1.11  跨河桥梁墩柱占用河道过水断面时，应进行壅水、冲刷以及淤积分析计算，分析计算方法包括采用经验公式、推理公式、数值模拟及物理模型试验等方法：
1  在进行壅水、冲刷或淤积分析计算时，应分别采用水利行业和相关行业技术标准推荐的方法进行，并应采用较不利的结论作为防洪评价的依据。

2  桥梁相对独立且其壅水、冲刷以及淤积范围内没有相邻桥梁或其他阻洪建（构）筑物时，可以采用经验公式或推理公式方法进行分析计算。

3  桥梁的壅水、冲刷以及淤积范围涉及到相邻桥梁或其他阻洪建（构）筑物并可能产生叠加效果时，应将影响范围内的桥梁或其他阻洪建（构）筑物一并考虑，同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当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分析计算时，其采用的基本资料、参数应可靠；模型率定与验证的内容应完整、可靠；工程概化处理方法应合理。
4  跨越比较复杂河段、相邻桥梁或其他阻洪建（构）筑物相互影响较大、墩柱布置复杂的桥梁，应同时采用物理模型的方法进行试验验证。当采用物理模型的方法进行河道冲刷和淤积试验时，其试验方案和成果内容应完整，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7.1.12  跨河桥梁桥面集中排水应避免冲刷堤防和护岸；跨越水源保护区内河道的桥梁，应采取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桥面排水，并编制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7.1.13  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开展跨河桥梁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时，宜将其工程垂直投影面内以及上下游各30米范围内且在其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规划河道建设内容纳入其工程建设，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所需资金由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负担。
7.2  跨河管道
7.2.1  当较大口径的净水或原水管道跨越河道时，应设置管桥，管桥布置形式应按照跨河桥梁的要求进行评价。
7.2.2  跨河管道的入土和出土位置不应布置在河道巡河道路和堤岸结构断面范围内。

8  穿河穿堤建设项目
8.0.1  下穿通过河道的建（构）筑物、管线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下穿通过河道的管线，应设置涵（管）或其他防护性设施，以利于管线的保护并便于检修或更换。
2  下穿通过河道的建（构）筑物顶部与规划河底的垂直距离除应满足其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外，还应大于该河道的冲刷深度且不得小于2.5米。岩基河床或其他特殊河段，其埋深应经论证后确定。

3  下穿通过河道的建（构）筑物外轮廓顶部与河道护底、护脚的垂直距离应满足其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且不得小于2.5米；
4  下穿通过河道的建（构）筑物应选择在河势稳定且地质条件较好的位置。
8.0.2  电力电缆、通信线路、油气管道、污水以及再生水管涵通过河道时，应采用与堤岸正交的方式下穿通过河道，并应设置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严禁管线及其他建（构）筑物采用穿过堤岸（坝体）的型式在河道或相关水体的结构断面内通过。经论证后，重要的燃气干线管道可斜交下穿河道，交角不应小于60°。
8.0.3  高压和超高压燃气管道、电力电缆下穿河道时，其出入土点距离堤防或河道建筑物外轮廓线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5米；管道顶部与天然河床或河道护底、护脚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6米。
8.0.4  城市道路及轨道交通隧道采用下穿方式通过河道时，隧道外轮廓顶部距离规划河床或护底、护脚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6米，经论证垂直距离必须小于6米的，在施工及运行阶段应设置安全监测设施，确保涉河建设项目工程设施、河道建筑物和设施的安全，同时不得影响河道正常运行维护管理。
8.0.5  污水管涵采用倒虹吸方式下穿通过河道时，宜设置备用管涵和事故排出口并应利于检修，其埋深应经论证后确定并应采取防止污水或再生水外泄的措施。
8.0.6  下穿河道输送流体的管道或涵体，应在河道两侧适当位置设置截断流量的控制设施。

8.0.7  下穿河道的管道和缆线的阀井（室）、截流控制设施、临时性工作井等管线附属设施，不应布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且不得影响堤防和护岸安全及河岸景观。
8.0.8  城市基础设施各类管线宜按照类别采用共用通道的形式下穿通过河道。

8.0.9  穿河穿堤的排放口高程与设计洪水位的关系应通过分析确定，当排放口低于设计洪潮水位时，应分析水位顶托对排放及堤后洪涝的影响，同时应设置防护措施防止洪（潮）倒灌。
8.0.10  采用隧道、较大口径的顶管或定向钻等非开挖方式的穿河建设项目，其建（构）筑物与土体的接触面应进行充填灌浆，确保堤防、护岸和河床的土体稳定，并设置必要的安全监测设施。
8.0.11  穿河穿堤的排放口、出水口应设置孔口安全防护和消能防冲设施。
8.0.12  当穿河穿堤建（构）筑物采用开挖堤岸的方式穿河时，应对现有和新建堤岸的安全稳定性进行计算复核；应对开挖范围、新旧堤岸结合、堤岸恢复方案提出评价结论和建议。
8.0.13  当涉河建设项目是防洪工程的组成部分时，其防洪标准必须相当或高于该河段或堤防的防洪标准，其工程等级必须与该河段或堤防工程相适应。
8.0.14  穿河穿堤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宜委托第三方开展施工安全及周边环境监测，确保建设项目、河道建筑物和设施安全。
9  临河临堤建设项目
9.0.1  临近河道或海堤建设的工程设施，严禁影响河道和堤防的安全稳定，不应影响河道和堤防管理维护工作的开展，应设置在防汛抢险及灾害性天气情况下隔离无关人员进入的设施。
9.0.2  10千伏以上的电力电缆、油气管线等管线不应沿河道方向敷设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其他直埋敷设的电缆，严禁位于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下方。
9.0.3  供水、通信管线不应敷设在河道行洪断面内以及堤岸结构断面内，且不应长距离敷设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9.0.4  严禁在河道行洪断面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不应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果蔬等经济作物。
9.0.5  在行洪断面内沿河道方向设置污水或混流涵（管）时，应对河道水质污染风险进行评价，其所占用的断面应进行补偿，不应影响河道正常行洪，不应影响支流入口行洪，不应影响雨水排放口的正常排放。
9.0.6  在河道行洪断面内布置的管涵的检修口，其孔口布置应方便检修，其盖板或井盖应牢固可靠，避免水流冲击移位，确保安全。
9.0.7  临河临堤景观工程布置不应改变河道或近海的自然生态特性，不应影响正常行洪。河道行洪断面内不应设置亭台楼阁、喷泉假山等园林景观建筑，景观灯光工程，栏杆及休闲座椅。亲水平台高程应高出河道常水位或景观控制水位0.3米以上，并设置隔离设施和安全警示标识。其他临河景观工程应布置在河道5年一遇洪水水位以上。
9.0.8  不应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河道设置码头及渡口；码头应采用港湾式布置；码头布置不应对河道行洪、纳潮、冲淤、堤岸稳定以及周边排水产生不利影响；码头区域内应预留防汛通道；码头的排水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必须符合河道水质目标要求，必要时应设置水环境监测设施。
10  其他建设项目
10.0.1  河道堤防管理部门在开展日常运行管理、河流规划或经过防汛抢险以及河流调查后，可以主动对可能影响防洪（潮）安全、堤防安全稳定、水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影响水工程正常调度运用的拟建涉河项目或者已建涉河设施开展防洪影响评价，对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涉河工程，根据防洪标准及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应由其管理或权属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
10.0.2  改道河道项目，应分析填堵并改道后对该段河道水文地质的影响；应分析改道后对全河道水利要素、水力计算以及水文成果的影响；应分析改道后河道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改道后河道的断面不应小于规划河道断面，河道的进出口段应与上下游河势平顺衔接。

10.0.3  涉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承担项目施工期间涉河工程和改道河段的安全、防洪排涝、水生态环境保护、日常清淤维护责任和费用，并接受水务主管部门的监管。
10.0.4  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电力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应长距离以架空的方式在河道上方沿河道方向布置。
10.0.5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的杆塔基础不应设置在河道或堤防管理范围内。
10.0.6  新建涉河的取水构筑物应布置在水流流态稳定、河岸稳定的河段，取水构筑物外轮廓应采用流线型结构，减少对河道行洪的影响，其控导工程不得影响河势的稳定。
10.0.7  新建涉河的闸、坝、堰等非防洪（潮）性质的拦河挡水或者景观建筑物，应对其运行的可靠性、壅水、冲刷、淤积、堤岸稳定以及对河流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

10.0.8  规划建设新的水体或扩大现有水体的水域面积，应与城市的水资源条件和排涝需求相协调，增加的水域宜优先用于调蓄雨水径流。
10.0.9  其他涉河建设项目应参照本规范跨河跨堤、穿河穿堤、临河临堤等建设项目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涉及防洪安全和重要水生态环境保护的事项）：
正面词采用“必须”、“只能”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以”。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照……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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